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

占用和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

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

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经查阅公司相关

资料，现就 2021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对参股公司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关联担保

12,000,000.00 元，对全资子公司新星轻合金材料（洛阳）有限公司的担保发生额

为 30,000,000.00 元，2021 年度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发生金额为 42,000,000.00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5%；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为 42,0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5%。 

2、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于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

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下属企业“深圳市奥力美肿瘤医疗技术有限公

司” 发生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金额为 1,030,125.17 元。 

4、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松岩冶金材料（全南）有限公司、瑞金市绵

江萤矿有限公司与参股公司“江西省汇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正常的经营性

资金往来金额合计为 71,632,029.38 元。 

5、报告期内，大股东“深圳市岩代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50,000,000.00 元，公司按时归还其资助金额并支付财务利息 151,041.67 元。 

6、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上海星炘贸易有限公司”发生正常的经营性

资金往来金额合计为 6,230,697.45 元。 

7、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联领金属有限公司（英文名：OEA Bridgelink 

Company Limited）”发生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金额合计为 172,892.73 元。 

 



8、公司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对外担保、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内部控制监督

体系，2021年度公司对外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决策、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肖长清、贺志勇、宋顺方 

2022 年 4 月 25 日 


